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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政府公報」個資保護協調會會議紀錄 

 

時  間：101年 12月 4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

地  點：市政大樓 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

主  席：倪副秘書長世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品函 

出席（列席）者：詳如簽到表 

報告事項 

一、主席致詞： 

由於各單位送刊「臺北市政府公報」文稿中有諸多揭露個人資料之疑義，

本次會議邀集法務局暨各單位與會共同研議妥善解決之道，以免牴觸相關

法令。 

二、秘書處報告： 

自 101年 10月 1日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實施後，個人資料之提供皆受規範。

各單位送刊本府公報文稿中有個人資料保護之問題，請各單位本於個人資

料保護之原則，依職權、法令依據討論與說明，以符合法律規定。 

三、法務局說明「個資法」與各機關個資案件處理原則。 

（一）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二條規定之個人資料係指「自然人之姓名、出

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

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

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

個人之資料。」 

（二）個資法實施後，公務機關民刑事責任加重。須負無過失賠償責任，

再向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公務員求償。 

（三）公務機關須依個資法第 15 條（蒐集、處理一般個人資料之要件）、

第 16條（公務機關利用一般個人資料之要件）辦理。 

（四）依行政程序法第 80條規定公示送達文書以黏貼於行政機關公告欄為

必要條件，各機關視需要將文書或其節本刊登政府公報為附加方

式，刊登政府公報不能取代於行政機關公告欄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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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事項 

各機關送刊「臺北市政府公報」文稿內容有個人資料之處理原則： 

一、載明特別法令與條款之依據。 

二、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送達相關事宜。 

三、送刊文稿之內容採最小揭露為原則，揭露之各項足資讓當事人識別其為受

送達人即可，並於目的與方法間依比例原則審酌。 

四、各機關對揭露個人資料有疑義時，可請法務局協助就個案審視，以確保適

法無虞。 

五、秘書處蒐集處理與利用各機關送刊資料，須審查送刊文稿之適法性，若該

資料有揭露個資之虞時，請各機關重新研議修正或會請法務局協助審視且

知會秘書處無疑義後，再行送刊。 

 

散會：下午 3時整。 


